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建設第3次推動會報」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5月 26日下午2時

貳、地點：本會14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谷縱‧喀勒芳安副主任委員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記錄：黃文池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列管案件檢討：

一、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理系統填報情形

(一)「臺東縣蘭嶼鄉手工藝品展售中心」案，請臺東縣政府及蘭嶼鄉

公所儘速辦理後續土地撥用及水保、補照相關事宜，並務必將各

工作項目辦理情形定時回報本會經濟發展處，並請經濟發展處積

極督導。

(二)「東埔原住民活動中心」案，南投縣政府已確定不接管本案設施，

爰請經濟發展處研擬後續活化方向，避免進度落後，另活化進度

里程碑如有修改，請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於 6月 30日

前提報修正。

(三)請經濟發展處及蘭嶼鄉公所於每月 5日前至「活化閒置公共設施

管理系統」更新辦理進度，並請經濟發展處按月確認蘭嶼鄉公所

填報情形，另針對未填寫之月份，請儘速辦理補填。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於 109年 6月 5日將由吳澤成主任委員

率隊實地訪查閒置公共設施「東埔活動中心」活化執行情形，因

管理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皆為經濟發展處，爰請經濟發展處

主政辦理訪視行程及相關作業。

二、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109-111)計畫

(一)為配合交通部計畫推動情形彙整，請嘉義縣、屏東縣政府於每月

3日前填報執行情形統計表至會，俾彙整回報該部。

(二)石鼓盤大橋、泰義大橋案，因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所訂目標，請

嘉義縣、屏東縣政府評估將工作期程壓縮至今(109)年底前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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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道路、橋梁類)維護管理機制

(一)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原住民族技藝研習中心、原住民族產業

推展中心案，請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經濟發展處、教育文化

處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意見，訂定維護管理手冊，並請秘書

室訂定巡查實施計畫及辦理後續巡查事宜。

(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道路、人行吊橋案，亦請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中心訂定維護管理手冊，並請公共建設處訂定巡查實施計畫及

辦理後續巡查事宜。

(三)有關維護管理手冊及巡查實施計畫訂定事宜，請公共建設處擇期

輔導相關單位辦理。

(四)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人行吊橋案，請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確

依檢測結果，辦理後續維修事宜。

柒、整體預算檢討：

請各計畫承辦人及執行單位持續積極執行，並依進度辦理請款作業。

捌、分項業務報告與檢討：

一、請公共建設處研議爾後會議進行方式與簡報格式，如有落後情形，應

由各計畫主辦單位向執行單位確認原因、解決對策及預訂完成期程後

再於會議中確認，以提高會議效率。

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一)服務據點周邊及部落內公共設施改善

1. 以前年度未結案件，請新竹縣、苗栗縣、屏東縣、臺東縣及

花蓮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加速於 109年 8月底前完成結案

請款。

2. 第2期可支用預算 3億 4,500萬元，目前已核定 80案，核定

中央補助款 2億 7,143萬 7,000元，第 4次核定尚未發包之

案件，請屏東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儘速完成發包，並辦理請

款事宜。

3. 可請款案件，請宜蘭縣、苗栗縣、屏東縣及花蓮縣政府依進

度辦理請款作業。

4. 本期催款案件，請確實於 109年 6月 30日前辦理請款事宜，

如有逾期，本會將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地方政府公共工程

 2 / 6



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管考要點」辦理。

(二)文化健康站友善空間整建

以前年度未結案件，請臺東縣、新竹縣、花蓮縣及臺中市政府依

限完成結報事宜。

(三)都市原住民部落營造

1. 依 107年 7月 18日原民建字第 1070045986號函頒「前瞻基

礎建設－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地區外原住民

族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畫」，計畫執行完成期限不得超過

109年 5月 31日，如無法於期限完成之地方政府，請辦理展

延。

2. 依行政院109年 1月 2日院授主預社字第1080103174號同意

備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

則」-附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略以，請各縣(市)政府 109年度依下

列補助計畫金額級距請款：

(1) 補助計畫金額級距－超過 100萬元至 1,000萬元以下：

分 3期撥付(第 1期：完成發包後，撥付 30%。第2期：

執行進度達 30%，累計撥付 70%。第 3期：執行進度達

70%，累計撥付 100%。)

(2) 補助計畫金額級距－超過 1,000萬元：分 4期撥付(第 1

期：完成發包後，撥付 30%。第2期：執行進度達 30%，

累計撥付 60%。第 3 期：執行進度達 70%，累計撥付

95%。第4期：完成結算後，撥付結算數與累計已撥付數

之差額。)

3. 因本計畫 109 年度預算僅 3,500萬元，108年度請款達標之

案件－高雄市政府都會原住民部落營造計畫(拉瓦克)、臺中

市政府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區自強新村公共設施補助、桃

園市政府崁津及撒烏瓦知淨水改善、基隆市政府海濱國宅週

邊環境改善與綠美化工程、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出租住宅整

體設施設備改善等案，得優先請款。其中基隆市政府海濱國

宅週邊環境改善與綠美化工程執行進度已達 30%，請儘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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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第二期款。

4. 108年度請款未達標之案件－新北市政府三鶯原住民族生活

文化園區、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新竹市政府那魯灣

聚落文化聚落新建工程等案，已逾請款期限，本會視 109年

底有無節餘或執行情形，如無節餘款或達成率不佳，請新北

市政府、新竹市政府自籌該筆款項，該筆款項本會今年無法

保留。

(四)部落之心

1. 本計畫核定4處部落之心，核定中央補助款 2億元。

2. 請屏東縣政府趕辦第二期工程發包作業，並請各地方政府依

原核定計畫及期程趕辦。

三、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一)108年度停工落後案件，因環境變遷，原規劃線型及設計方案，

施作風險遽升，且依屏東縣政府表示本案已生履約爭議，相關費

用霧臺鄉公所將自行籌措，故請屏東縣政府來函辦理註銷事宜，

並俟評估出合適方案後，再行重新報會申請補助。

(二)109年度發包落後案件，請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政

府督導執行機關儘速完成發包。

(三)109年度停工落後案件，請新竹縣、臺東縣政府協助執行機關排

除停工因素，並督導加緊趕辦，其中愛國蒲道路橋梁案，請臺東

縣政府儘速完成裁決，並將裁決結果函報本會。

(四)管制表缺漏案件，請臺東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於下個月工程管制

表補正。

(五)可請款案件，請桃園市、苗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宜

蘭縣、臺東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儘速報會請領，其中前期催款案

件者，請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政府確實於 109年 5月 31日前

辦理請款事宜，如有逾期，本會將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地方政

府公共工程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管考要點」辦理。

(六)為強化年度考評作業之公平性，本會已研擬 109年度年度考核作

業方法草案，請公共建設處函送各縣市政府協助檢視，如無修正

意見後，再行實施。

 4 / 6



(七)為響應政府無紙化政策，請款資料建議掃描成電子檔，並以提供

光碟方式取代紙本。

(八)為響應政府開放文件格式(Open Document Format，ODF)政策，

以及落實工程管制事宜，每月填報之工程管制表，請依本會前次

回饋所採ODF檔案格式之工程管制表，據以更新填覆。

四、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一)以前年度未結案件，倘無法於本年度請領補助款者，本會將不辦

保留，不足經費請各地方政府及執行機關自籌。

(二)應請款未請款案件，請苗栗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儘速報會請領。

(三)進度異常案件，請屏東縣政府督導執行機關儘速趕辦。

(四)109年度核定案件，其中規劃設計案者，應於 109年 4月 25日前

完成發包，另工程案者，應於109年 5月 25日前完成發包訂約。

五、花東基金相關計畫

(一)臺東縣第二期－原住民部落文化聚會所建築美學計畫，已發包案

件請縣府依規劃進度執行。

(二)花蓮縣第二期－部落聚會所興建計畫，已發包案件請縣府依規劃

進度執行。

(三)為調查全國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現況情形，請尚未回復與需

補正之縣市政府請於2週內回復及補正。

(四)臺東縣第二期－尼伯特風災部落建築文化語彙計畫，請縣府於

109年 6月 10日前向本會報結。

(五)花蓮縣第二期－太巴塱祭祀廣場部落驛站建構計畫，請縣府儘速

完成用地取得事宜。

(六)臺東縣第二期－蘭嶼鄉各村道路及排水改善計畫，已發包案件請

縣府督促蘭嶼鄉公所依規劃進度執行，並儘速辦理請款作業。

六、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綠珠雕琢再造 6年(106年-111年)中長程計畫

(一)針對 108年度保留案已完工部分，督請儘速辦理驗收、結算作業

並支付工程尾款，以提升整體執行率。

(二)另 108年已決標之統包工程採購案，於 109年度辦理相關規劃設

計及開工作業，請依計畫期程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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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工程施工查核情形檢討

(一)查核缺失改善未完成案件如下，請以下縣(市)政府或督促公所儘

速辦理查核缺失改善及缺改期限展延事宜：

1.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富興部落特色道路改善工程。

2.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石山、卡大地布、馬蘭、馬當、阿西露

愛及高坡文化健康站友善空間整建工程。

3. 臺東縣長濱鄉公所：南溪部落往 20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4.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瑪家鄉文健站空間整修及建物補強工程。

5.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泰安鄉樹坪農路改善工程。

6.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108年度泰武鄉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

站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工程。

(二)品質缺失懲罰違約金未繳回案件如下，請以下縣(市)政府或督促

公所儘速辦理品質缺失懲罰違約金繳回事宜：

1.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瑪家鄉文健站空間整修及建物補強工程。

拾、臨時動議

為提升 109 年度整體公共建設計畫之經費達成率，「原住民族經濟產業

發展4年計畫(107年~110年)」自下個月起納入推動會報控管。

拾壹、散會：下午3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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